附件1

西安市灞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

	序号
	执法类别
	执法事项名称
	实施依据
	承办机构
	备注

	1
	行政许可
	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
	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（2005年6月1日施行）第七条
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，应当向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获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后，方可处置。

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后20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。予以核准的，颁发核准文件；不予核准的，应当告知申请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的具体条件按照《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》执行。
	灞桥区建筑垃圾管理所
	

	2
	行政许可
	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置商业摊点、电话亭、宣传娱乐活点、机动车停车场、非机动车保管站和堆放物料、施工作业的批准
	《陕西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》（2015年5月28日修正）第十九条
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置商业摊点、电话亭、宣传娱乐活动点、机动车停车场、非机动车保管站和堆放物料、施工作业的，须经市政公用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。

经批准占用城市道路的，不得损坏道路及其设施，占用期满后，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，损坏道路及其设施的，应当修复或者赔偿。
	综合执法科
	会同交警灞桥大队

	3
	行政许可
	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审批
	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（2015年5月4日修正）第十七条
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的企业，应当取得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许可证。

未取得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许可证的企业，不得从事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活动。

第十八条

直辖市、市、县建设（环境卫生）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招投标等公平竞争方式作出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许可的决定，向中标人颁发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许可证。

直辖市、市县建设（环境卫生）主管部门应当与中标人签订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经营协议。

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经营协议应当明确约定经营期限、服务标准等内容，作为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许可证的附件。
	环卫科
	

	4
	行政许可
	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(县级权限)
	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（2016年2月6日修正）第三十八条

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，应当制定改动方案，报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批准。

改动方案应当符合燃气发展规划，明确安全施工要求，有安全防护和保障正常用气的措施。
	市政科
	


